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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公司擅改销售记录
员工纠错遭遇解聘

“经劳务派遣 ， 我于2006
年5月29日进入公司工作， 并担
任销售顾问职务 。” 乔丽映说 ，
她在公司连续工作8年， 从2014
年1月1日起与公司直接建立劳动
关系， 公司亦同意将她在劳务派

遣期间的工作年限计入公司工作
年限。 在职期间， 公司与她先后
签订过两份劳动合同， 合同的最
后终止期限为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5月 ， 我接待了顾
客赵某某 。 赵某某购买了一枚
600万元的祖母绿戒指， 该笔订
单业绩记在我的名下。 此后， 一
直由我与赵某某维护客户关系。”
乔丽映说， 她于2020年10月13日
邀请赵某某参加一个在北京举办
的高级珠宝展活动。 当天， 赵某
某订购了一套价格为3500万元的
高级珠宝， 并当场通过手机转账
支付100万元定金。

“收到定金后，我给客户开具
一份编号为B0000015的销售凭
证。 该凭证载明销售顾问为我本
人， 客户赵某某与公司法定代表
人在该凭证上签字确认。 ”乔丽映
说，经她与客户赵某某沟通，同日
下午，赵某某又通过银行转账另支
付900万元亦作为定金。 为此，店
长樊女士又出具编号为B0000021
的销售凭证一份， 该凭证上载明
的销售顾问仍为她本人。

“2020年10月29日， 我将该
笔3500万元的销售业绩录入系
统 ， 并将销售人员填写为我自
己 。” 乔丽映说 ， 就在同一天 ，
店长樊女士在未与她核实的情况
下将该笔销售记录作废， 并将该
笔业绩以小韦为销售人员重新录
入系统。 当日下班前， 她发现记
录被修改， 又将销售人员改回她
本人并再次录入系统。

此后， 乔丽映与公司对订单
业绩归属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处理
意见， 她于2020年11月17日下午
通过个人工作邮箱将一封主题为
“员工投诉店长” 的电子邮件群
发给邮件系统里各个邮件群组。

2020年12月3日 ， 公司向乔
丽映出具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 决定即日起将她解聘。

员工否认构成违纪
要求公司给予赔偿

公司的解聘通知载明： 乔丽
映通过个人工作邮箱将一封主题
为 “员工投诉店长” 的电子邮件
群发给邮件系统里各个邮件群
组。 根据 《员工手册》 第8条规
定， 该行为符合本规定第41项规
定的泄露顾客个人信息或隐私情
形， 亦属于该规定第51项规定的
未经公司授权在公司内发布消

息、 资讯或个人声明情形且情节
较重。 由此， 确认乔丽映的行为
构成严重违纪。 此外， 乔丽映未
经上级授权擅自更改系统中定金
归属人的行为 ， 触犯 《员工手
册 》 第8条第11项规定的损毁 、
篡改、 涂改或伪造文件情形构成
重大违纪。 因此， 公司有权立即
解除其劳动合同。

2021年3月18日 ， 乔丽映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9万元、 支
付2020年度年终奖、 个人销售奖
金、 店铺集体奖金等57万元。

仲裁庭审中， 公司为证明其
主张， 提供了 《员工手册》 《店
铺营运制度》 及录音等证据作为
依据 。 乔丽映辩称 ， 《员工手
册》 规定， 公司有权作出解除劳
动合同决定的仅仅是员工违反第
8条第11项规定， 而违反第41项、
第51项规定的处理后果仅为书面
警告。 因她不存在相应的违纪情
形， 故公司的解聘行为缺乏事实
及制度依据。

《店铺营运制度》 规定所有
的退货及换货、 折扣交易及作废
交易必须由当班主管在获得店铺
经理授权后进行操作， 且在票据
上备注详细原因并签名。 但乔丽
映不认可该制度的真实性， 称其
从未看到过该制度。

乔丽映认可销售系统截图的
真实性， 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称
其作为销售人员， 有权根据销售
凭据显示的内容将销售业绩及时
录入系统， 其根据有顾客和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的销售凭据以自
己为销售人员将销售业绩录入系
统并无不妥。

经审理， 仲裁裁决公司向乔
丽映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69万元， 驳回其他仲裁请求。

依据订单记载事实
员工有权修正错误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一审
法院。庭审中，乔丽映提交仲裁庭
审笔录， 证明公司在仲裁阶段确
认本案所涉销售行为的相关销售
单据均以她为销售人员予以开
具。 其中，100万元定金单据于销
售行为发生时由她开具， 销售单
据开具时客户赵某某、 公司所主
张的销售人员、 乔丽映及公司法
定代表人均在场，且未提出异议。
后续900万元定金单据由乔丽映

与客户赵某某沟通联系完成。
因公司承认本案所涉客户系

乔丽映的客户， 此前通过她购买
了一件600万元的珠宝 。 据此 ，
乔丽映强调本案所涉销售行为的
销售人员始终为她本人， 公司称
其篡改销售单据的事实不存在，
亦不具备解聘她的事实基础。

一审法院认为， 双方系因一
笔订单业绩归属存在争议。 根据
公司已确认的两张销售凭证上载
明的销售人员信息， 乔丽映将系
统中该笔订单的销售人员小韦改
成她本人。 公司主张乔丽映未经
授权擅自作废交易， 并在系统中
篡改销售人员名字， 该行为属于
重大违纪。 而公司在仲裁庭审及
本案庭审中均确认乔丽映与小韦
同属高级珠宝销售团队， 在北京
高级珠宝销售展时均向顾客赵某
某提供了服务。然而，公司虽主张
小韦系3500万元销售业绩的实际
归属人但不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
证明。

再者， 公司提交的 《店铺营
运制度》 规定， 作废交易要在票
据上备注详细原因及签名， 从销
售凭证来看， 最初100万元定金
单和900万元定金单上载明的销
售人员为乔丽映。 之后， 900万
元定金单上乔丽映的名字被划去
变为小韦， 但未备注详细原因及
签名。 公司主张此系公司的纠错
行为， 因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
一审法院不予认可。 在没有其他
证据证明这两张定金单已经作废
的情况下 ， 依据 《店铺营运制
度》 “店铺销售人员需要及时准
确地按照实际情况录入销售收
入” 的规定， 一审法院认为， 乔
丽映根据定金单的实际情况进行
系统操作并无不当。

公司认为乔丽映存在群发邮
件泄露客户隐私的违纪行为， 一
审法院认为， 乔丽映作为在公司
工作多年的老员工， 本应通过恰
当的途径进行反映或者申诉， 但
其采取群发邮件的方式确有不
妥， 但是根据 《员工手册》 的规
定， 该行为的严重程度并不构成
解除劳动合同的后果。

综上，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的
解聘行为依据不足， 仲裁裁决并
无不当， 故判决公司向乔丽映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9万
元， 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不
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但被二审法
院驳回。

常律师：
您好！
从2016年1月开始 ， 我就在

现在的公司工作。 2020年初， 我
生了一场大病。 待医疗期满、 疾
病痊愈， 我返回原岗位工作了一
段时间。 此后， 公司突然通知我
一个月之后离职， 理由是我不能
从事现在的工作。 另外， 公司还
表示将不给付任何经济补偿。

请问： 公司这样做合法吗？
我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答：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条规

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
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
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一）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
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
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
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根据上述规定， 若公司与您
解除劳动合同， 其需要证明您医
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并且
经调岗后仍不能从事公司另行安
排的其他工作。 在此前提下， 公
司再提前一个月通知您或额外支
付您一个月工资后才能与您解除

劳动关系。 因此， 公司仅以您不
能从事原工作为由提前一个月单
方与您解除劳动合同， 该做法不
符合法律规定。

对于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问题，《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
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
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
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劳动者不
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
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 用人
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
定支付赔偿金。 ”据此，您可以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请求裁决公司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当然，您也可以
要求公司按照您的实际工作年限
支付经济赔偿金，之后离开公司。

案情回放
2018年6月， 徐某入职一

家文化公司并从事教师岗位
工作。 此后， 徐某在工作中
受伤且被认定为工伤。 2020
年8月， 徐某以公司未及时发
放工资为由提出辞职 。 2020
年9月， 徐某与某商务企业签
订劳动合同， 该企业通知徐
某需要文化公司为他办理社
保减员手续， 否则将因无法
缴纳社保视为其试用期不符
合录用条件， 并与他解除劳
动合同。 2020年11月5日， 该
商务企业果然以该理由与徐
某解除劳动关系。

为此 ， 徐某诉至法院 ，
请求判令文化公司赔偿其因
未及时办理社保减员所造成
的损失 。 文化公司则辩称 ，
因徐某受过工伤， 办理社保
减员程序比较复杂， 故未按
时办理。 此外， 文化公司已
为徐某缴纳社保至2020年10
月且于2020年11月20日办理
了社保减员， 故不同意徐某
的赔偿请求。

经审理， 法院判决支持
了徐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劳动合同法》 第五十

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
明， 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
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
移手续。” 针对本案争议， 密
云区人民法院西田各庄法庭
法官曲明辉说， 文化公司与
徐某解除劳动关系后未在法
定期限内为徐某办理社保关
系转移手续， 致使徐某在入
职新单位后因无法缴纳社保
而被解除劳动关系， 文化公
司应当为自身过错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诉讼中， 文化公
司虽主张因社保政策原因未
能及时办理， 但其未就此提
交证据加以证明。 因此， 法
院认定文化公司未及时为徐
某办理社保减员， 进而导致
新单位与徐某解除劳动关系，
遂判决文化公司对徐某遭受
的损失予以赔偿。

“与此同时， 考虑徐某
并未将已被新单位录用及如
不及时办理社保减员将被解
除劳动关系的后果告知文化
公司， 且通常情况下用人单
位在劳动者离职后继续为其
缴纳社保属于自损行为， 文
化公司并不存在不办理社保
减员的主观故意， 故应减轻
文化公司的赔偿责任。” 曲明
辉表示， 法院最终结合徐某
与新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时间、
再次就业时间、 新单位月工
资标准、 双方过错程度等因
素判决文化公司赔偿徐某部
分损失。

曲明辉法官提示， 用人
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的证明， 并在十五
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
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劳动
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 办理
工作交接。 用人单位依照本
法有关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
付经济补偿的， 在办结工作
交接时支付。 此外， 用人单
位对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的劳
动合同的文本， 至少保存二
年备查。 本报记者 王路曼

公司迟延办理社保减员
应对职工损失进行赔偿

职工病后不能从事原工作，用人单位不能直接解聘

员工自行修正销售记录就该被解雇吗？

常律师信箱

lawyerchang@188.com

免费咨询热线：

13601074357

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公司无故将销售业绩转移到他人名下

“销售业绩事关每
个销售人员的工资、提成
和奖金，同时也是公司考
核销售人员的最重要、最
关键的经济指标。 通过努
力 ， 我促成一笔金额为
3500万元的珠宝交易，但
公司无故将该销售业绩
记录转移到他人头上。 ”
乔丽映（化名）说，她发现
这一错误后自行对销售
记录进行了修正。

岂料 ， 公司竟然以
未经店铺经理同意 、 擅
自在系统中作废交易并
将900万元定金归属篡改
到自己名下为由 ， 认定
乔丽映的行为构成严重
违纪 。 同时 ， 按照 《员
工手册 》 有关规定解除
其劳动关系 。 乔丽映不
服公司解雇决定 ， 双方
产生争议。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
系因一笔订单业绩归属
产生争议，公司虽称该订
单系他人业绩但不能举
证证明。 在此情形下，公
司转移乔丽映的销售业
绩归他人既缺乏事实依
据又不符合内部制度规
定，而乔丽映根据定金单
载明的实际情况纠正相
关销售记录并无不当。据
此，判决公司应向乔丽映
给付69万元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公司提起
上诉后， 二审法院于5月
28日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